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5004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于2025年1月6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31日以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24年12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离职激励对象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1,319,

045,152股变更为1,318,780,152股，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319,045,152.00元变更为人民币1,318,

780,152.00元。公司根据前述变动情况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具体详见公司2025年1月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的解锁条件已满足，公司为100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相关解锁事宜，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合计为4,255,000股。 具体详见公司2025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6）。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杨博仁、王伟、姚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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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8名激励对象已离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

次会议审议，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等有关规定，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并回购注销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6.5万股。 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完成前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

续，公司总股本由1,319,045,152股变更为1,318,780,152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319,045,152.00元

变更为人民币1,318,780,152.00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 上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上会师报字（2024）第15706号的验资报告。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前述变动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1,904.5152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1,878.0152万元。

2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31,904.5152万股。 公司发

行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131,878.0152万股。公司

发行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2025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其他说明

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四期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

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备案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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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255,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255,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10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准及实施情况

1、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2022年10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公司于2022

年11月18日召开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批准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 同意公司实施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计

划” ）。

2、公司于2022年12月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权益授予的议案》，同意向112名激励对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数量总计1,830万份，其中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915万股，授予股票

期权915万份，授予日为2022年12月5日，授予价格/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授予的价格为2.49元/股，授予

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4.97元/股。

3、 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915万股的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相关工商变更已于2023年1月28日办理完成。

4、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激励对象中沈习波等4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于2023年12月

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对前述4名已离职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11万份进行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剩余已

授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为904万份。

公司以授予价格2.49元/股回购注销前述4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1万股。

2023年12月25日，前述限制性股票已经注销，股权激励计划剩余已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904万

股，授予对象由112名减少为108名。

5、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1月5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锁条件的108名激励

对象获授452万股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手续。 前述限制

性股票于2024年1月12日上市流通。

6、 公司于2024年11月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议、2024年11月7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本次行权激励对象合计99名，行权数量合计423万份，行权价格为4.97元/

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股权激励对象中新

增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以2.49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8名离职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回购注销26.50万股，并注销8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及第一个行权期1名离世激励对象的法定继承人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注销股票期权

55.50万份。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分别于2024年11月18日、2024年11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前述股票期权注销及股票期权行权登记事宜，行权股票于2024年11月28日上市流

通。 股票期权注销以及行权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剩余已授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为425.5万

份。公司回购8名离职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12月31日注销，注销完成后股权激励计划剩余已

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425.5万股。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由108名减少为100名。

7、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1月6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对100名激励对象获

授的425.5万股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手续。

二、关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解除限售期安排

限制性股票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分期申请解除限

售。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期安排

解除限售股票数量占获

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2022年12月22日，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2024年

12月23日起12个月内。

（二）满足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符合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公司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均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

公司未发生前述（3）至（5）情形，满足该条

规定的解锁条件。

2、公司绩效考核目标

（1）绩效考核目标A：以2021年度为基础年度，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

年增长率不低于15%，公司解锁限售系数100%；

（2）绩效考核目标B：以2021年度为基础年度，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

年增长率不低于14%，解锁限售系数80%。

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84.86亿元，较2021

年度增长39.96%， 达成绩效考核目标A，即

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解锁限售系数为100%。

个人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符合情况

1、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公司章程》或其他内部制度

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1）至（7）情形，满足

该条规定的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目标

在本激励计划执行期间，公司每年均依照公司现行的《绩效考核和绩

效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对激励对象个人前一年的工作业绩进行综合

考评，激励对象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优良以上，可解锁对应解锁期的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优良以下，激励对象不得

解锁对应解锁期内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和绩效管

理制度》，本次拟解锁的100名授予对象中，

99名激励对象2023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为优良以上，满足该条规定的个人绩效考核

条件；1名激励对象离世，其所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不受影响，仍可按本股权激励计划规定

执行。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满足，根据公司2022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公司将按照本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100

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相关解锁事宜。 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共100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425.50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2%。

三、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杨博仁 董事、副总裁 20 10 50%

2 王伟 董事、副总裁 20 10 50%

3 姚泽 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20 10 50%

4 乔文健 副总裁 20 10 50%

5 强卫 副总裁 20 10 50%

6 顾宁 董事会秘书 12 6 5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12 56 5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人员（94人）小计 739 369.5 50%

合 计 851 425.5 5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1月10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425.5万股

（三）董事、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股权激励计划的禁售期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原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255,000 -4,255,00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14,525,152 4,255,000 1,318,780,152

合计 1,318,780,152 0 1,318,780,152

本次解锁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完成后，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意见：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 同意公司为100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符合

解锁条件的425.50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六、监事会书面核查意见

监事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

划” ）分两期，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月12日。 目前限制性股票第

二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符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00人，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425.50万股。 同意公司为前述100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相关解锁事

宜，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425.50万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上市流

通。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1.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事宜取得现阶段所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应程序，符合《公司法》

《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公司法》

《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3.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事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解

除限售相关事宜。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成就，相关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5007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1月6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31日以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

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满足，公司为100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相关解锁事宜，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4,255,000股。 具体详见公司2025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锁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88509� � � � � � � �证券简称：正元地信 公告编号：2025-002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总监雷会东先生递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雷会东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雷会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雷会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雷会东先生的工作已妥善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早完成财务总监的聘任工作。

雷会东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雷会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88509� � � � � � � � �证券简称：正元地信 公告编号：2025-001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地信”“公司” ）为

仲裁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合同款人民币23,876,690.19元，违约金2,387,669.20元，共计26,264,359.39。 其

他费用：律师费、仲裁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已裁决，但尚未执行，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

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执行情况为准。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联合体内蒙古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与陈巴尔虎旗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陈旗

工信局”“被申请人” ）就合同纠纷事项向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 ）提起仲裁，

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合同款以及延期支付的违约金、律师费等。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正元地信关于提起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2024年9月19日、2024年12月31日，仲裁庭依法对本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双方当事人就案件的事

实进行了陈述和辩论，出示了有关证据，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 公司于近日收到仲

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2024]呼仲裁字第243号〕。

二、本次仲裁的裁决结果

根据《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

（一） 被申请人陈旗工信局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人正元地信支付合同款23,876,

690.19元；

（二） 被申请人陈旗工信局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人正元地信支付律师费50,

000.00元；

（三）驳回申请人正元地信的其他仲裁请求。

（四）本案仲裁费101,135.00元（申请人正元地信已预交），退回申请人正元地信836.00元，剩余

仲裁费100,299.00元由申请人正元地信承担9,274.00元，由被申请人陈旗工信局承担91,025.00元。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目前裁决结果尚未实际执行，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暂不能确定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及期

后利润的具体影响金额。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仲裁结果执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0072�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01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情况概述

2024年12月28日，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北京、重庆成立分公

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89），为更好推动公司风电产业发展，加强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公司市

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将分别在北京、重庆两地成立分公

司。 近日，公司已完成分公司设立工商登记手续。

二、分公司成立情况

1.�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名 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类 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25年1月2日

经营场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永大路38号1幢4层500室（集群

注册）

负责人：庞晓玲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机

组及零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技术

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日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名 称：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类 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24年12月27日

经营场所：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街道金渝大道30号2幢部分

负责人：张凯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

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0072�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02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洛阳双瑞科技产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完成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24年11月13日，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洛阳双瑞科技产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0），为进一步提高

公司子公司洛阳双瑞风电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瑞叶片” ）研发能力，加强产业协同，持续提升

双瑞叶片产品竞争力， 公司同意关联方洛阳双瑞科技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双瑞科

技” ），通过协议增资的方式，以现金出资 50,000�万元对双瑞叶片进行增资。

二、交易结果

近日，双瑞科技对双瑞叶片增资手续已办理完毕。 公司本次关于关联方双瑞科技对双瑞叶片增资

事项已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3659� � � � � � � � �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5-002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456弄116号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9,693,5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55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及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小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冯苏宁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已

委托投票；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8,573,821 99.9188 947,979 0.0687 171,721 0.0125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7,136,803 96.1906 52,394,697 3.7975 162,021 0.0119

3、议案名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2024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0,430,012 96.4293 49,063,824 3.5561 199,685 0.014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梁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360,219,525 98.5885 是

4.02

选举陈卫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370,503,298 99.3338 是

4.03

选举韩钟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353,139,052 98.0753 是

梁丰先生、陈卫先生、韩钟伟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庞金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371,101,720 99.3772 是

5.02

选举黄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357,016,430 98.3563 是

庞金伟先生、黄勇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庞金伟先生、黄勇先生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资格审核无异议）。

3、《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举刘巍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1,363,842,352 98.8511 是

6.02

选举顾敏娟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

1,376,551,364 99.7722 是

刘巍先生、顾敏娟女士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关于2025年度对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157,066,538 74.9280 52,394,697 24.9946 162,021 0.0774

4.01

选举梁丰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90,149,260 90.7100

4.02

选举陈卫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200,433,033 95.6158

4.03

选举韩钟伟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83,068,787 87.3322

5.01

选举庞金伟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01,031,455 95.9013

5.02

选举黄勇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86,946,165 89.1819

6.01

选举刘巍先生为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

193,772,087 92.4382

6.02

选举顾敏娟女士为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206,481,099 98.501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赵阳、宋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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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璞泰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1月6日以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月6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梁丰先生召

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选举梁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梁丰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并选举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梁丰（召集人）、陈卫、庞金伟、黄勇、韩钟伟。

审计委员会委员：庞金伟（召集人）、梁丰、黄勇。

提名委员会委员：黄勇（召集人）、陈卫、庞金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庞金伟（召集人）、黄勇、韩钟伟。

委员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陈卫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简历请见附件。

陈卫先生具备履职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 不存在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陈卫先生提名，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韩钟伟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王晓明先生、刘

芳女士、刘勇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熊高权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张小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韩钟伟先生、王晓明先生、刘芳女士、刘勇标先生、熊高权先生、张小全先生具备履职所必须的专业知识

和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

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张小全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并已按要求持续接受董事会秘书后续培

训，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2025年1月7日披露的《上海璞泰来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尹丽霞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尹丽霞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周文森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周文森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2025年1月7日披露的《上海璞泰来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7日

附件：

梁丰先生，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先后就职于东莞新科磁电制

品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深圳中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毅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11月至2015年11月，担任璞泰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11月至今，担

任璞泰来董事长。 梁丰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陈卫先生，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先后就职于东莞新科磁电制品有限

公司、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11月至2015年11月，担任璞泰来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11月至今，

担任璞泰来董事、总经理。 陈卫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韩钟伟先生，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先后就职于招商银行杭州

分行、英国米德赛克斯大学、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11月至

2024年5月，任璞泰来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2024年5月至今担任璞泰来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 韩钟伟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庞金伟先生，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博士。2001年3月至今，就职于上海国

家会计学院，副教授，数字化税务研究中心主任。2021年12月至今担任璞泰来独立董事。庞金伟先生不存在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黄勇先生，男，198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 2006年至2015年，于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 2015年至今，于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担任

合伙人。 2023年12月至今担任璞泰来独立董事。 黄勇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

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王晓明先生，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先后就职于东莞新科电子厂、长

安新万电子厂、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13年1月至2015年4月，任东莞市卓

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5月至2021年5月， 任东莞市卓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5

月至今，任公司膜材料及涂覆事业部总经理；2021年7月至今，任璞泰来副总经理。 王晓明先生不存在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刘芳女士，女，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先后就职于中石化齐鲁分公司、上

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杉杉硕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至2021年5月，任江西紫宸科技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2021年5月至今，任公司负极材料业务总经理；2021年7月至今，任璞泰来副总经理。 刘芳女

士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刘勇标先生，男，197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先后就职于东莞清溪高力电

池厂、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曙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11年3月至2022

年11月，就职于东莞市卓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历任总监、副总经理；2021年7月至今，任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

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2月至今， 任四川茵地乐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5月至2024年1月，任

璞泰来市场总监、总经理助理；2024年1月至今任璞泰来副总经理。 刘勇标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熊高权先生，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先后就职于上海光兆植物速生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日月光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

聚辰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2016年9月至2019年9月，任公司预算分析部部长；2019年9月至2023年10月，

就职于江西紫宸科技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2023年10月至2024年5月，就任公司财务中心总

监；2024年5月至今任璞泰来财务总监。熊高权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

或惩戒的情形。

张小全先生，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先后就职于安徽华菱汽车

有限公司、名硕电脑（苏州）有限公司、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赫比(上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美特斯邦

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至2021年5月任璞泰来证券事务部部

长、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5月至2024年5月任璞泰来证券事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3月至今任江苏嘉

拓新能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5月至今任璞泰来董事会秘书。张小全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尹丽霞女士，女，197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拥有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国

际注册高级财务管理师专业资格。 先后就职于上海迪比特实业有限公司、新天国际酒业营销总部，曾任康维

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内部审计负责人；2015年11月至今，任璞泰来内

部审计部部长、内控与审计事务总监；2021年7月至2025年1月，任璞泰来监事。 尹丽霞女士不存在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周文森先生，男，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先后就职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就职于璞泰来证券事务部，历任证券事务主管、高级主管、副

主任，2024年5月起任璞泰来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部长。 周文森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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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璞泰来”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1月6日以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月6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监事推举监事方祺先生召

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召开2024年职工代表大会，已选举方祺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于2025年1月

6日下午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选举刘巍先生、顾敏娟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上述人员共同

组成第四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为确保公司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监事会经审议，同意选举方

祺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方祺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1月7日

附件：

方祺先生，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先后就职于东莞新能源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东莞东标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013年至2018年，任江西紫宸副总经理和

璞泰来研发总监；2019年至今，任紫宸公司研究院副院长；2015年至今，任璞泰来职工代表监事；2021年7月

至今，任璞泰来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方祺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

罚或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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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璞泰来” ）于2025年1月6日召开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及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张小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周文森先生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小全先生及周文森先生（简历见附件）具备履职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个人品质，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61902930

传真：021-61902908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456弄116号

邮箱：IR@putailai.com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月7日

附件：

张小全先生，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先后就职于安徽华菱汽车

有限公司、名硕电脑（苏州）有限公司、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赫比(上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美特斯邦

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至2021年5月任璞泰来证券事务部部

长、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5月至2024年5月任璞泰来证券事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3月至今任江苏嘉

拓新能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5月至今任璞泰来董事会秘书。张小全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周文森先生，男，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先后就职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就职于璞泰来证券事务部，历任证券事务主管、高级主管、副

主任，2024年5月起任璞泰来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部长。 周文森先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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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0/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0月28日~2025年10月27日

预计回购金额 7,000万元~9,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06,605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3%

累计已回购金额 3,089,961.45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8.88元/股~29.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28日，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提供的专项贷款及公司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2.44元/股（含），回购股

份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含）。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

适宜时机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计划， 或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债券。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0月29日、2024年11月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甬矽电子（宁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甬矽电子

（宁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7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月6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106,

605股，占公司总股本408,412,400股的比例为0.03%（上述数据保留两位小数，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

五入所致），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00元/股，最低价为28.8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89,

961.4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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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首次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甬矽半导体（宁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甬矽半导体” ）于近日收到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对宁

波市认定机构2024年认定报备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示》，根据《宁波市认定机构2024

年认定报备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公示名单》，甬矽半导体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为

GR202433101526，有效期为三年。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甬矽半导体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甬矽半导体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起连续

三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该事项不

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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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兴西街5号九州通总部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30,746,3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79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刘长云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3,963,050 99.7963 6,441,053 0.1933 342,275 0.01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办理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7,057,973 97.1871 93,185,383 2.7977 503,022 0.015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临时闲置资金委托理财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1,310,293 99.7166 8,734,758 0.2622 701,327 0.021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8,126,699 68.4861 2,370,081 0.1626 456,916,362 31.35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5年度

公司及下属企

业申请银行等

机构综合授信

计划的议案

1,144,979,382 99.4110 6,441,053 0.5592 342,275 0.0298

2

关于 2025年度

公司及下属企

业办理银行等

机构综合授信

及其他业务提

供担保的议案

1,058,074,305 91.8656 93,185,383 8.0906 503,022 0.0438

4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关联交易

执 行 情 况 及

2025年度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

案

415,655,285 47.5066 2,370,081 0.2708 456,916,362 52.22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4涉及关联交易，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点金

投资有限公司、刘树林、刘兆年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娇、李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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